東海大學研發成果申請專利發明人聲明書
發明人代表聲明事項：
1、 茲聲明本研發成果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專利之內容（專利申請表表1至表3所填報）完全係本人任職於東海大學期間於職務上研究之成果，確係發明人所發明，如有不實或損害他人權益情事，願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
2、 發明人已下載並悉知 114 年 9 月 24 日第 114-0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之「東海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」。
3、 發明人全體皆同意：
1. 本案所發明之專利申請權由「東海大學」申請專利。
2. 專利獲證後以維護至少3年為原則。
4、 發明人已做好專利檢索與分析，並確認本發明符合可專利化之三要件：
1. 產業利用性：該物品或方法是可以重複的實施生產或製造。
2. 絕對新穎性：在提出專利申請之前，未見於國內外刊物或公開使用。但因研究、實驗、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（其包括碩博士論文等發表），於實事發生之日起未滿1年者。
3. 進步性：本案之技術內容，非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。
5、 發明人代表同意本案成果所衍生之專利費用繳款方式如下：
□個人自有款項：發明人同意依本校「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」，採分階段預繳方式辦理，即於專利申請、領證及維護各階段程序啟動前，依研究發展處提供之事務所估價（可參閱附件）及委員會決議分攤比率，一次性預繳現金至專帳；預付款項如有不足應於通知後補繳，若有賸餘則留存至下階段扣除，並於專利終止維護或程序終結後結清歸還。
□其他繳款方式說明：□個人計畫經費　□其他（請說明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6、 □本人知悉：依據本校「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」第12條規定，同意本案（尤指申請校方專利費用補助之方案一、二者）須至少配合參與一場技術媒合會或展會，以積極落實研發成果之推廣與產業應用效益。
7、 國科會計畫成果登錄：本案若屬國科會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，請填入STRIKE系統之成果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；
若尚未取得編號，發明人同意：□自行至系統登打以取得編號，或 □由研究發展處代為登打。
8、 專利獲證後，依本校「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」第四年起每隔三年（或每一期）由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審議檢討該專利繼續維護之必要性。而是否能藉由提請專利權益之放棄以終止繳交專利維護費用，需經校內及資助機關審查，審查結果若為繼續維護專利權益之決議，發明人仍應繼續繳交應分攤之維護費。
9、 發明人代表離職或退休後申請及維護費處理方式：
□與研發處保持聯繫並持續繳費。　　　　　　　□放棄所有權益由學校管理。
□其他，請說明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
□我已閱讀並同意上述聲明書內容


發明人代表簽名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簽）   　　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＊東海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雙方業務合作聯繫之目的，須蒐集辦理專利申請事宜所需之姓名、職稱、住址、行動電話、電子郵遞地址、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年齡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(辨識類：C001辨識個人者、C002辨識財務者、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；特徵類：C011個人描述)，以在雙方合作關係存續期間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聯繫。
＊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如有欄位未確實填寫，則可能對雙方之合作聯繫有所影響。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當事人權利，請洽本校研究發展處。
研究發展處115年2月5日版本


發明人聲明書–第 2 頁
附件（僅供參考，不須列印繳交）
專利程序及費用估算表（此表僅供參考，專利將依個案程序不同有所浮動。）
一、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費用估算(單位：新台幣元)
	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程序
	政府規費
	事務所服務費
註(1)
	小計

	申請階段
	申請、實審
	10,500
	25,000
	35,500

	
	申復、答辯
	N/A
	15,000
	15,000

	
	再審查
	7,000
	15,000
	22,000

	
	申請優先權證明
	1,000
	2,000
	3,000

	申請階段訂金收取（申請及審查費）
	35,500
（將依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決議比率收取）



	領證階段
	領證
	1,000
	2,000
	3,000

	
	1-3年
	1,700x3年 =5,100
	2,000
	7,100

	領證階段訂金收取
	10,100
（將依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決議比率收取）



	維護階段
	4-6年
	3,800x3年 =11,400
	2,000
	13,400

	
	7-9年
	8,000x3年 =24,000
	2,000
	26,000

	
	10-12年
	16,000x3年=48,000
	2,000
	50,000

	
	13-15年
	16,000x3年=48,000
	2,000
	50,000

	
	16-18年
	16,000x3年=48,000
	2,000
	50,000

	
	19-20年
	16,000x2年=32,000
	2,000
	34,000

	維護階段訂金收取：每三年為一期評估、繳納





二、美國發明專利費用估算(單位:新台幣元)
	美國發明專利程序
	美國官方規費註(2)
	國外複代理人費註(3)
	國內事務所
服務費
註(1)
	小計
以台幣估算

	申請階段
	正式申請費
	USD 830
	USD 500
	40,000
	79,900

	
	超項費
(總項數>20)
	USD 50/項
	N/A
	N/A
	1,500/項

	
	申請優先權證明文件
	USD 35
	USD 150
	4,000
	9,550

	
	答辯
	N/A
	USD 400
	30,000
	42,000

	
	提呈IDS
	USD 130
	USD 200
	4,000
	13,900

	
	RCE（第一次）
	USD 680
	USD 800
	30,000
	74,400

	
	RCE（第二次）
	USD 1000
	USD 800
	30,000
	84,000

	申請階段訂金收取（正式申請費）
	79,900
（將依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決議比率收取）



	領證階段
	領證及繳第1-3.5年年費
	USD 600
	USD400
	5000
	35,000

	領證階段訂金收取
	35,000
（將依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決議比率收取）



	維護階段
	3.5-7.5年
	USD 1000
	USD 150
	3000
	38,650

	
	7.5-11.5年
	USD 1880
	USD 150
	3000
	65,930

	
	11.5年-20年
	USD 3850
	USD 150
	3000
	127,000

	維護階段訂金收取：依美國官方繳費期程為一期評估、繳納


註：
1. 事務所服務費會依案件變動，費用依實際產生費用時之請款單金額為主。
2. 美金匯率以30估算
3. 國外複代理人費用會依案件而變動，費用依實際產生費用時之請款單金額為主。

